
彰化縣新民國小 107學年度代理(課)教師再聘服務申請表 

※申請再聘服務注意事項詳見背面。 
  

教師姓名  
106學年度 

聘期 

自 106年    月    日起 

至 107年    月    日止 

申請次別 □ 再聘第 1次       □ 再聘第 2次 

應聘職別 

(可複選) 

實際缺額及聘期，均

以縣府公告為準。 

普通班： 

□ A普通班代理教師（2 缺，實缺 2 名  107.8.29~108.7.1） 

□ B美勞代理教師（1缺，增置缺  107.8.29~108.7.1） 

□ C英語代理教師（1缺，增置缺  107.8.29~108.7.1） 

□ D英語代理教師（1缺﹝英語村﹞，增置缺  107.8.29~108.7.1） 

其他： 

□ E資源班代理教師（1 缺，實缺  107.8.29~108.7.1）  

□ F專任輔導教師（1缺，實缺  107.8.29~108.7.1） 

服務本校 

優良事績與獎勵 

 

 

 

 

 

個人專長  

配合校務發展 
(願意擔任之職務) 

(可複選) 

□行政職務（組長） □高年級導師 □美勞競賽指導 

□科展競賽指導 □田徑隊指導 □其他： 

□語文競賽指導：□書法  □作文  □字音字形(國語) □字音字形(台語) 

□演說-國語 □演說-台語  □朗讀-國語 □朗讀-台語 

申請人簽名  
教務處 

收件 

□服務成績優良(      分) 

□服務成績未達優良標準 107年 6月   日 

是否符合學校 

校務需求(校長) 

□ 是 

□ 否(敘明理由) 

(校長核章) 

教

評

會

審

查

結

果 

關於 台端申請本校代理(課)教師再聘服務案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，審查結果如下： 

□ 通過再聘服務 1年。 

再聘職別：                代理教師（           缺） 再聘序位：(      ) 

□ 不予通過再聘。 

教師評審委員會主席(簽名)：  
教評會(用印) 



代理(課)教師再聘服務申請注意事項 

◎相關法規 

 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第 5條第 1項規定：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

選之代課、代理教師，其服務成績優良、符合學校校務需求，且具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資格

者（註：有教師證者）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，再聘至多以二次為限；…… 

 依據彰化縣政府 106年 10月 26日府教學字第 1060346419號函，代理教師聘期為(1)兼任行政

職務之代理教師：開學前 1日(或實際到職日)至次年 7月 31日。(2)再聘且兼任行政職務之代

理教師：全學年度聘任，自當年 8月 1日至次年 7月 31日。(3)未兼行政職務代理教師聘期仍

維持開學前 1日(或實際到職日)至次年 7月 1日期間內依實際需求訂定(惟代理原因消失即應

終止聘約)。 

◎申請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務處公告再聘申請 

申請表交教務處 

填寫資料【檢附教師證影本】 

校長評估是否符合 

學校校務需求 

教務處彙整申請表送交校長室 

教評會審查 

申請表送交教評會 

申請表送回教務處 

審查結果回覆申請人 

代理教師索取申請表 

 

 

校網下載或教務處索取 

 

 

校網公告&教師晨會報告 

一週內 


